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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獎勵要點」，

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14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146004599A號令訂定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及行政規

則規定各1份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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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陳專員，電話：（04）3706-1537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4115000521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